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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條  東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少子化危機、追求永續之發展，特依據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之規定，以及本校各系學士班新生註冊人

數及評鑑結果，訂定「東南科技大學系(科)所調整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新生當年度8月份註冊及獨立招生可取得證明文件(如畢業證書)之總人數(不含外加)

或評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次學年度進入調整程序： 

一、單班新生當年度8月份註冊及獨立招生可取得證明文件(如畢業證書)之總人數(不

含外加)，未達下列條件者，依人數排序後兩位者，予以停招： 

核定招生人數45-50人，未達25人者；核定招生人數50人以上，未達50%者。  

二、單班新生當年度8月份註冊及獨立招生可取得證明文件(如畢業證書)之總人數(不

含外加)，連續兩年未達35人者，得依人數排序後兩位者，予以停招。 

三、兩班以上新生當年度8月份註冊及獨立招生可取得證明文件(如畢業證書)之總人數

(不含外加)未達70%者，得進行減招；連續兩年人數未達70%者，得依人數排序

後兩位者，予以停招。 

四、系所最近一次評鑑成績為未通過或參與教育部認可之專業機構認證未通過，得進

行減招或停招。 

五、某一系(科)各學制各部別皆停止招生，直至自然減班後，即自動退場並廢止該系

科。 

    以上各款人數統計時間，依教育部來函日期為原則。若教育部6月來函，則依上

學年度註冊率(不含外加名額)調整；若教育部8月再次來函，則依當學年度8月份

註冊及獨立招生可取得證明文件(如畢業證書)之總人數(不含外加)調整。 

第3條  遇有第2條情形之一者，調整後，若相關系所師資員額超過教育部規定之各系所應有

教師人數，則自各系(中心)績效評比排序後位者，依個別超編之教師數，除經各級教

評會通過遷調或介聘系所資格審查外，執行自願退休、自願資遣或改聘為兼任教師等。 

第4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董事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